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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宁波市住
建局日前公布2020年度下半年全市建
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情况结
果。

据悉，住建部门此次检查，面向市
六区、国家高新区、杭州湾新区、余姚
市、慈溪市、宁海县和象山县，共抽查了
24个在建工程项目。

检查中发现，部分项目未严格落实
工程质量管理程序，存在问题包括：部
分钢筋原材料抽测不合格；个别部位混
凝土现场回弹强度偏低，需进一步取芯
检测；部分预制构件，钢筋连接及灌浆
不符合规范要求；现场预制构件存在蜂
窝、麻面等外观缺陷……

对检查中发现涉嫌严重违法违规
的江苏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等2家施工单
位，住建部门下发了执法处罚建议书，
由属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核查问
题，一经查实，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
的法律责任。

其中，江苏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是位于奉化的一个房地产开发
项目，叫“奉化区泉溪江五号-1、2号地
块商住项目”，即世茂桃园。中国建筑
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是位于杭
州湾新区的“绿地杭州湾三期（康乐宜
居7#a地块）”，即绿地海湾的雅海苑。

同时，住建部门对检查中问题突出
的宁波世茂嘉年华置业有限公司、中国
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等24家建设、施
工、监理单位，提出公开批评，其中建筑
企业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系统中予
以信用扣分。

这里面，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7
个。除了上述位于奉化、杭州湾新区的
2个，另外5个分别位于海曙、江北、高
新区、象山、宁海。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范
奕齐）日前，记者从市生活垃圾分类办
公室获悉，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收运处
置有害垃圾215.93吨。此外，我市推
行低价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模式也日
趋完善，目前已完成“搭把手”回收网点
建设2100多个，累计回收量10万吨，
实现垃圾减量5.5万吨，减少垃圾收运
处置费用约1600万元。

今年共建设大件垃圾处理设施23
座，处理能力约59.5万吨/年，实际日处
置量约786吨/日；绿化垃圾处理设施
16座，处理能力约33万吨/年，实际日
处置量约206吨/日。

在建工程涉及多项问题
7个楼盘的开发商
被公开批评

今年我市已收运处置
有害垃圾215.93吨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
员 曹燕萍）“随着改造工程的全
部完成，半山佳园的居民下班回
家不再为停车发愁了，楼道墙面
也不再飘‘雪花’了，小区环境提
升了很多！”小港街道山下社区书
记赵少颖高兴地说。该小区搭乘
住宅小区微改造的“顺风车”，原
先居民呼声强烈的民生难题得到
了解决。

半山佳园是山下社区唯一的
住宅小区，周边都是工厂，共有14
幢，529户，2000多人。小区外来
人口多、少数民族多、老人和小孩
多，人口流动性强，物业费收费率
低，使得小区管理难度大，环境问
题突出。例如，停车难问题，导致
绿化带停车、消防通道停车等现
象屡禁不止，楼道墙面脱落、空中
飞线等问题凸出，居民反应强

烈。经过申请，半山佳园环境整
治项目被纳入2020年小区环境
整治及微改造。

对该小区，北仑区共投入改
造资金100万，对41个楼道进行
粉刷，楼梯扶手重新上漆；对小区
停车位进行改造，增加45个停车
位；增加14盏景观路灯，并进行
凉亭修复、楼道飞线整治、休闲场
所改造、道路两侧栅栏装饰、宣传
窗修复等，使小区环境得到较大
提升。

半山佳园的变化是北仑区推
进小区微改造的一个缩影。2018
年以来，北仑区住建局根据区委、
区政府的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两
整两提”居住环境提升三年专项
行动计划，把微改造作为治理小
区民生“顽疾”的有力抓手，与老
旧小区改造协同推进，以项目推

进的形式，解决住宅小区各类民
生痛点。

三年来，北仑共投资3750万
元，实施改造项目127个，涉及近
200个小区，其中2020年结合文
明城市创建等工作，共实施75个
项目，现已全部完工。经过改造
整治，小区基础设施、绿化环境等
明显改善。

“对未列入老旧小区改造又
确实存在环境问题的小区，我区
通过‘微改造’这种针对性强、投
入少的改造方式，来解决居民急
需。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从细微
处着手，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北
仑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明年，北仑还会继续推进等
量的微改造项目，来弥补部分住
宅小区的“先天不足”，努力为居
民创造更舒适、更美的居住环境。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
员 张彩娜）昨日，记者从宁波市
住建局获悉，根据《宁波市物业服
务企业和物业项目经理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试行）》（简称《信用管
理办法》），我市建立住宅小区物
业服务项目“红黑榜”制度，进一
步加强物业服务企业监管，推动
我市物业服务水平提升。

据了解，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项目“红黑榜”制度是我市物业信
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各级物业主
管部门应按照依法有序、科学规
范、及时有效的原则，积极落实

“红黑榜”制度。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全

市物业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实施
市场化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物业
服务项目“红黑榜”工作的监督和
指导，并根据各地上报的项目名
单，定期开展抽查，组织召开联席
会议，确定公布全市“红黑榜”名
单。市房屋安全和物业管理中心

负责做好具体工作。
物业服务项目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的，可入围“红榜”：在物业服
务常态化检查工作中成绩突出
的；在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类创建
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在各类社会
紧急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经物业主管部门认
定的其他突出表现。

物业服务项目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可列入“黑榜”：在物业服务
常态化检查工作中成绩较差的；
在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类创建活动
中被省、市、区政府通报批评或经
相关媒体曝光且经查属实的；因
物业服务企业原因，导致房屋公
共部位、公共设施维修不及时或
工作不到位，造成安全事故的；因
物业服务管理工作不到位，未能
有效化解小区矛盾，导致群访事
件或造成恶劣影响的；物业服务
项目未依法接管或退管，造成恶
劣影响的；物业服务项目非法挪

用、侵占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保修
金、前期物业服务费的；物业服务
中存在串标围标、签订“阴阳合
同”等严重违反市场行为的；经物
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违法违规
行为。

据市住建局物业房管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列入“红黑榜”名
单的物业服务项目，涉及的物业
服务企业和物业项目经理，根据
《信用管理办法》，在市物业信用
管理平台上进行加减分。“红黑
榜”名单将在媒体、网站平台公
开，并推送至国家、省、市相关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平台中进
行公示。列入“红榜”名单的物
业服务项目，在宁波市物业服务
项目评优工作中，予以优先考
虑。列入“黑榜”名单的物业服务
项目，涉及的物业服务企业，对法
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进行提
醒、约谈、告诫，并增加常态化检
查频次。

宁波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红黑榜”制度出台

物业服务有下列情况列入“黑榜”

“楼道墙面不再飘‘雪花’，下班不再为停车发愁”

北仑今年完成75个小区“微改造”

半山佳园停车位改造前后对比图。 通讯员供图


